
广东海洋大学“华栋助学金”实施细则 

 

第一条 设立单位及目的 

广东海洋大学“华栋助学金”是由增城华栋调品有限公司出

资在我校设立的社会类专项助学金，主要用于奖励食品科技学院

勤奋学习、综合表现好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。根据出资人意见，

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 

第二条 评选对象及条件 

（一）食品科学与工程、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的在校本科家

庭经济困难学生。 

（二）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的学生，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城乡

低保家庭的学生；在城乡扶贫办建档立卡的学生；孤儿学生；父

母残疾或长期重病在身导致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；其他原因造成

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（由学校和华栋公司评估审核）。 

（三）刻苦学习、成绩优异、综合测评排名在全班前 40％、

且无处分记录的学生。 

第三条 奖励名额及金额 

（一）每年奖励 6 名学生：食品科学与工程（名额 4 人）、

食品质量与安全（名额 2 人）。 

（二）每人每年奖励 5,000 元。 

第四条 实习与工作 



（一）享受助学金的学生，大四实习或毕业后可获得增城华

栋调品有限公司的工作机会，毕业后需与公司签订至少 1 年的就

业服务协议，薪资根据当年市场行情。 

（二）就业岗位与食品相关有研发助理、应用助理、法规助

理、QC 检验员等。 

第五条 评审资料及流程 

（一）评审所需材料：《广东海洋大学华栋助学金申请表》、

各科成绩单（加盖学校成绩管理部门公章）、身份证复印件（正

反两面复印在一张纸上）、学生证复印件（照片页和注册页复印

在一张纸上）。 

（二）符合申请条件的学生提交相关资料，报学院评选领导

小组审核和初步评选。 

（三）初评结果以纸质张贴或网络公告等方式向全院师生公

示 5 个工作日。 

（四）公示无异议后，学校向广州市华栋香精香料有限公司、

增城华栋调品有限公司报送评选结果及相关材料，由公司进行复

核并确认获奖学生名单。 

（五）最终评选结果报学生处审核，再报学校分管领导审批，

助学金由财务处发放给获资助的学生。 

（六）助学金发放完毕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，学院应向华

栋公司提交奖学金发放记录（须有受资助学生本人签领记录）。 

第六条 本实施细则自发文之日起实施，由学生处负责解释。 


